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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物管理業務說明

113 年 10 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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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單價10,000元以上 使用年限在2年以上之機械及設備、交

通及運輸設備與什項設備。

◆圖書館典藏之圖書依圖書館法規定(不限金額) 均以雜項設備入

帳；各單位所購置之圖書，回歸「財物標準分類」有關財產之

規定辦理。

一、財產與物品之分類－財產

財產管理系統→8.2.2 財物增加申請作業→動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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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財產與物品之分類－非消耗品(物品)

◆單價5,001~9,999元之事務(含桌、椅及櫥櫃)及教學用品(含

電腦軟體)。

財產管理系統→8.2.2 財物增加申請作業→非消耗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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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財產與物品之分類－非消耗品(物品)

物品管理

非消耗品

(含桌椅櫃)

NT$5,001-
NT$9,999

送總務處
經管組登帳
同現行措施

NT$5,000 
以下

使用(保管)人於財產
管理系統登打自行管

理(自行報廢)

消耗品

經使用後喪失其原有效能或使用價值者
，如文具用品、照明用品、電器用品、
什項用品等)、紙張用品、衛生用品等

自行管理
(自行報廢)
同現行措施

113年1月起物品管理授權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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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財產與物品之分類－軟體

◆單價10,000元以上之電腦軟體、程式設計，列無形資產。

◆單價在5,001~9,999元的軟體歸類為物品。

財產管理系統→8.2.2 財物增加申請作業→無形資產

財產管理系統→8.2.2 財物增加申請作業→非消耗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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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財產與物品之分類－系統操作畫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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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財物購置項目說明與注意事項(1/4)

1. 購買產品之發票開立為『電腦週邊 』或『一批/一式』時，財產(物

品)增加單必須詳填財物名稱、數量及單價等明細(需附送貨明細

單)，不能以『電腦週邊』作為財物名稱 。

2. 購買財物之總金額未超過10,000元之電腦更新(含記憶體、硬碟擴

充等)，不需填寫「物品增加單」，核銷時必須於用途說明欄上載明

原電腦財產編號；超過10,000元應作原財產增值(設備)，需填寫

『財產增加單』。

3. 電腦一組為主機1台+螢幕1台，但不含外接式硬碟、外接式燒錄器

(該品項應獨立列帳)，若同時購買１台主機及２台以上之電腦螢

幕，多出的螢幕需獨立列帳（1套電腦僅為1台主機＋1台螢幕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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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財物購置項目說明與注意事項(2/4)

4. 組合財產請詳附報價單或送貨單(含數量和單價)，並請拍攝照片，

一張附在原案中，一張請黏貼在組合財產外盒。

5. 金額5,001～9,999元者送經管組登帳列管核章；金額5,000(含)

以下請計劃主持人或請購單位於『財物保管登記』 欄位核章後，逕

送主計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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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財物購置項目說明與注意事項(3/4)

6. 財產維修及耗材，必須載明原財產編號，並附維修及耗材明細報價

單；超過財產或物品認定標準，用途卻屬教學實驗之消耗性材料或

零件，必須於申請案用途說明欄註明不能列帳之原因，並核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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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財物購置項目說明與注意事項(4/4)

6. 『財產保管人』必須是編制內的教職員工(須提供員編)。

7. 碳粉匣、藥品、食品、便當、飲料、報紙、禮品、規費、印章、郵

費、廣告、影印、底片(含沖洗費)、花草盆景、資料檢索、試卷、

海報、影印紙、DVD 空白片等消耗材及表單之印刷費、使用費、

服務費等經常性支出，免會經管組，請計劃主持人或保管人於『財

物保管單位』欄位核章保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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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廢品回收常見問題

1. 回收的廢品必須與帳物相符且具完整性(不可拆解或空機)，機器應自

行斷水、斷電，拆卸在待搬運狀況才能回收。

2.純屬塑膠品、木製品無殘值之廢品，請於報廢單備註欄載明清楚且自

行拍照留底，並經承辦人(主管)核定，將報廢單送至經管組備查後，

即可依學校大型廢棄物處理法自行處理。

3. 已過使用年限不堪使用的個人電腦、硬碟儲存設備辦理報廢作業後，

需至『計算機與網路中心』做消磁動作。

4. 待收廢品(經點收完後，將財產標籤撕下)，請集中放置，以便清運。

5. 除帳後，完成廢品點收作業才算完成手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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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財產管理系統

◆ 網址：http://asset.oga.ntut.edu.tw/

計網中心網站→資安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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